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作業須知

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健保醫字第八七○○四一七三號公告

一、為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特訂定本須知。

二、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期間：自每年四月一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並全年配合各縣市老人健檢辦理時間，分攤老人健檢費用。

三、特約醫院、診所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資格及申請手續：

應具有登記執業之專任內科或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並實際負責作業。

如為自行檢驗者，應備有包括生化分析儀、血液分析儀、離心機、顯微鏡等設備，並由檢驗人員(包括檢驗師、檢驗生)或醫師親自操作，請將設備之廠牌、型號及檢驗人員名單送交中央健康保險局轄區分局備查。

如未具備醫事檢驗設備及能力者，應委託其他特約醫院、診所或保險指定醫事檢驗機構代為檢驗，由該等機構負責醫事檢驗作業，並將委託證明送交中央健康保險局轄區分局備查，接受委託代檢之其他特約醫院、診所需具備前述之醫事檢驗設備及檢驗人員。

金馬地區及台灣省甲、乙、丙類衛生所，得依醫師法第八條之二規定，聘請符合規定之醫師支援辦理。若全鄉(鎮)中無辦理本服務之特約院所，得由當地執業醫師於接受本保險自辦講習後，或本局委託相關醫學會辦理之講習並經考試合格後，申請辦理本服務，惟辦理期間以當年為限。

特約醫院、診所之醫師或檢驗設備變更至不符合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資格時，應立即停辦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並通知中央健康保險局轄區分局；俟特約醫院、診所補足醫師或檢驗設備至符合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資格時始可恢復辦理，並通知中央健康保險局轄區分局。

欲申請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可於「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診所)申請書」內，申請辦理業務欄位勾選「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特約醫院、診所於簽約後，始符合申請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資格者，可另案提出申請。

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接受服務對象及項目：

接受服務對象：四十歲以上至未滿六十五歲，每三年給付乙次，六十五歲以上，每年給付乙次，惟保險對象有重複施行、超次或不符本保險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相關規定者，其費用應由保險對象自行負擔。

預防保健服務項目：

身體檢查：個人及家族病史、身高、體重、血壓、脈搏、視力、耳鼻喉、口腔、頸部、胸部、腹部、直腸肛診、四肢及其他。

健康諮詢：戒菸、戒酒、戒檳榔、事故傷害預防、口腔保健、體重控制、飲食與營養及其他等。

血液檢查：血液常規檢查(白血球計算、紅血球計算、血小板計算、血色素或血球容積比)、白蛋白＼球蛋白、SGOT、SGPT、膽固醇、三酸甘油脂、尿酸、尿素氮、肌酸酐、血醣等。

尿液檢查：尿液常規檢查(外觀、酸鹼度、蛋白質、糖、潛血、紅、白血球、膿細胞、上皮細胞、圓柱體等)。

五、保險對象接受服務時應注意事項：

符合接受服務資格之保險對象持全民健康保險卡(以下簡稱健保卡)及身分證明文件至特約醫院、診所接受服務，並先向特約醫院、診所洽詢及預約接受服務時間。

符合接受服務資格之保險對象當年已接受過本服務，及四十歲以上至未滿六十五歲之保險對象於前二年曾接受過本服務者者，請勿重複接受本項服務。

抽血檢查前十小時請勿吃任何飲食，以便空腹驗血。

接受服務時請著寬鬆易脫服裝，並儘量避免化妝及抹指甲油。

接受服務時務必告知醫師曾患疾病、目前病症及不適症狀，供醫師參考。

本服務提供之預防性檢查為篩檢性質，為提早發現身體缺點，以便及時矯治。檢查結果正常並不代表無其他疾病存在，保險對象如有任何不適或異狀應即早就醫診治。保險對象對於檢查結果如有任何疑問，請向就檢院所洽詢。

六、特約醫院、診所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作業程序：

掛號人員：

核對接受服務對象之健保卡與身分證明文件是否相符，確認年齡無誤並提醒保險對象不得重複或超次接受服務後，予以受理掛號。

健保卡僅作查驗之用，不需加蓋戳章。

除掛號費外，不需收取部分負擔費用。

護理人員：

指導接受服務對象填寫全民健康保險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紀錄單(以下簡稱紀錄單)之基本資料、疾病史、健康行為等欄位，本單一式三聯，第一聯於通知保險對象檢查結果時，寄還給保險對象，第二聯寄回中央健康保險局轄區分局備查，第三聯特約醫院、診所留存。

測量接受服務對象之身高、體重、血壓、脈搏、視力並記錄。

檢驗人員：

採取血液、尿液檢體，如係委託代檢，應請代檢機構派員至特約醫院、診所採樣，或由特約醫院、診所代為採樣送檢，亦可請保險對象自行前往代檢機構採樣檢驗。請特約醫院、診所將全民健康保險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實驗室檢查紀錄單(以下簡稱實驗室檢查紀錄單，本單一式四聯，第一聯於通知保險對象檢查結果時，寄還給保險對象，第二聯寄回中央健康保險局轄區分局備查，第三聯特約醫院、診所留存，第四聯代檢機構留存)隨檢體或由保險對象持送代檢機構，代檢機構應將實驗室檢查結果填寫於實驗室檢查紀錄單上，除自行留存第四聯，請將前三聯回復特約醫院、診所。

醫師：

先詳閱紀錄單內已記錄之各項內容。

依紀錄單之項目做篩檢。

依據前二項給予健康諮詢。

於紀錄單中逐項記錄，並於實驗室檢查結果回復後填寫檢查結果及簽名或蓋章。

行政人員：

應將檢查結果(即紀錄單第一聯，如係委託代檢，則同時將實驗室檢查紀錄單第一聯黏貼於上)於二週內寄送保險對象；發現需要追蹤治療之病症，並應通知保險對象接受治療或轉介至適當特約醫院、診所治療。

七、支付方式：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規定支付。

八、費用申報：

由特約醫院、診所併當月份門診費用向中央健康保險局轄區分局申報。

申報時需檢附：

中央健康保險局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處方及治療明細、中央健康保險局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費用申請總表。

紀錄單第二聯及實驗室檢查紀錄單第二聯。

申報注意事項：

同一保險對象於同一特約醫院、診所有重複施行、超次情形時，其費用由特約醫院、診所自行負責，中央健康保險局不支付特約醫院、診所費用。

同一保險對象如於不同之特約醫院、診所有重複施行、超次情形時，因特約醫院、診所無法查知，中央健康保檢局仍支付特約醫院、診所費用。

特約醫院、診所經查如有虛報費用之情事，將依相關規定予以罰鍰、停止特約或終止特約之處分，其涉及刑責者，並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九、與各縣市政府辦理之老人健康檢查分攤費用注意事項：

中央健康保險局按本保險支付標準分攤老人健康檢查費用，但各縣市政府之老人健康檢查項目中必須涵蓋本保險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項目。

各縣市政府仍依其原有之規定辦理老人健康檢查，包括辦理期間、受檢資格、辦理方式等，至於就檢憑證部分，因與中央健康保險局有費用之分攤，故須另外查驗健保卡，如未具健保卡者，其費用請縣市政府自行負擔。

分攤費用方式，由各縣市政府協調所指定或特約之老人健康檢查醫院、診所，就下列兩種方式任選一種：

辦理老人健康檢查之特約醫院、診所除依中央健康保險局規定申報本保險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費用外，另依原老人健康檢查之申報費用規定向各縣市政府主辦單位申報其餘費用。

由各縣市政府代付所有老人健康檢查費用，並將接受老人健康檢查之保險對象造冊向中央健康保險局轄區分局申請費用，由中央健康保險局轄區分局按本保險支付標準支付各縣市政府。

特約醫院、診所將原老人健康檢查之檢查結果單影本乙份送中央健康保險局轄區分局，無需另送中央健康保險局規定之紀錄單第二聯。

各縣市政府申請分攤老人健康檢查費用時，應檢具老人健康檢查辦理時間、服務項目、辦理院所名單向中央健康保險局提出申請。並應轉知辦理院所提醒受檢對象，同一年次內勿再重複參加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如參加老人健檢前已於同年內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者，不得再向中央健康保險局申請分攤老人健檢費用。
































































